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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河北格菱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河北省质量信息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北格菱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ＸＸＸＸＸＸ。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ＸＸＸ、ＸＸ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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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温空气源热泵冷媒系统暖气片采暖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超低温空气源热泵冷媒系统暖气片采暖机（以下简称“采暖机”）的基本参数、基本

结构、原材料、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随行文件、运输及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能在不低于-35 ℃的环境下正常工作的空气源热泵冷媒系统暖气片采暖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700—2006 碳素结构钢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3280—2015 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

GB 4706.3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热泵、空调器和除湿机的特殊要求

GB/T 9237 制冷系统及热泵 安全与环境要求

GB/T 13754 供暖散热器散热量测定方法

GB/T 16803 供暖、通风、空调、净化设备术语

GB/T 17758—2023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

GB/T 17791—2007 空调与制冷设备用铜及铜合金无缝管

GB/T 50155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术语标准

HG/T 2579 普通液压系统用O形橡胶密封圈材料

JB/T 13573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热风机

3 术语和定义

GB/T 16803、GB/T 50155和JB/T 1357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超低温空气源热泵冷媒系统暖气片采暖机 Ultra-low ambient temperature air source heat pump
refrigerant system radiator heater

以空气源为能量来源，以热泵为核心动力单元，以冷媒为媒介直接传导热量，通过加热板和散热板

向外释放热量，能够在不低于-35 ℃的环境下使用的供暖设备。

4 基本参数

4.1 采用额定电压为单相 220 V或三相 380 V的交流电供电，额定频率为 50 Hz。
4.2 采暖机能在-35 ℃～21 ℃条件下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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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各项试验工况参数见表 1。

表 1 试验工况

试验项目
内机入口空气状态 主机入口空气状态

干球温度 干球温度 湿球温度

散热 20 ℃ — —

名义制热 20 ℃ -12 ℃ -13.5 ℃

低温制热 20 ℃ -30 ℃ —

最小运行制热 ≥16 ℃ -35 ℃ —

5 基本结构

5.1 由主机与内机组成。主机负责从空气中吸收热能并通过冷媒系统向室内机传递热量；内机与主机

通过冷媒连接管对接，支持多台内机与单台主机串联或并联，负责接收主机输送的冷媒热量并通过辐射

与对流方式向室内释放热量。

5.2 主机主要由空气源换热器、变频压缩机、节流装置、光伏直驱模块（逆变器、直驱控制器）、储

能电池接口、电气控制系统组成。

5.3 内机主要由框体、加热板、液腔、冷媒管、连通管、散热板组成。

6 原材料

6.1 主机

6.1.1 主机外壳应采用符合 GB/T 700—2006规定的 Q235冷轧钢板。

6.1.2 主机换热器翅片采用 304不锈钢（对应 GB/T 3280—2015中 06Cr19Ni10牌号）。

6.1.3 换热管应采用 GB/T 17791—2007中 T2 牌号的紫铜管。

6.1.4 制冷剂应采用符合 GB/T 7778规定的 R410A。
6.1.5 根据需方需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可采用其他材质原材料。

6.2 内机

6.2.1 框体、加热板、散热板应采用 304（对应 GB/T 3280—2015中 06Cr19Ni10牌号）或 316（对应

GB/T 3280—2015中 06Cr17Ni12Mo2牌号）的不锈钢材料，厚度不小于 1.2 mm，抗拉强度不小于 520 MPa，
屈服强度不小于 205 MPa。
6.2.2 冷媒管应采用 GB/T 17791—2007中 T2 牌号的紫铜管，壁厚不小于 0.8 mm。根据需方需求，经

供需双方协商，可采用其他材质原材料。

6.2.3 液腔内储存液体应采用去离子水或专用防冻液，冰点不大于-15 ℃，比热容不小于 4.2 kJ/（kg・
K），金属腐蚀率不大于 0.05 mm/a。
6.2.4 密封件（胶垫、连接筒等）应采用符合 HG/T 2579规定的丁腈橡胶或硅橡胶材料。

6.2.5 根据需方需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可采用其他材质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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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技术要求

7.1 通用要求

7.1.1 外观

7.1.1.1 金属部件表面应进行喷涂、电镀等防锈处理，涂层厚度不小于 60 μm，表面光滑、均匀，无

脱落、色差，划痕长度不大于 3 mm，且每平方米缺陷允许密度不大于 2处。

7.1.1.2 标识应清晰、完整，无模糊、脱落。

7.1.2 运转

按照7.2的方法试验时，采暖机的电流、电压、输入功率等参数应符合设计要求。

7.1.3 噪声

7.1.3.1 主机正常运行时，采用额定电压为单相 220 V交流电供电的噪声应不大于 58 dB(A)，采用额

定电压为三相 380 V交流电供电的噪声应不大于 62 dB(A)。
7.1.3.2 内机正常运行时，噪声应不大于 45 dB(A)。

7.1.4 安全

应符合GB 4706.32和GB/T 9237的规定。

7.2 内机性能

7.2.1 散热量

按照7.3的方法试验时，采暖机的散热量应不小于设计值的95%。

7.2.2 加热效率

7.2.2.1 从液体初始温度 20 ℃加热至 45 ℃的时间应不大于 30 min。
7.2.2.2 以采暖机整体能耗计，单位散热量耗电量应不大于 0.08 kW・h/（kW・h）。

7.2.3 密封性

7.2.3.1 按照 7.5.1的方法试验时，液腔内液体不应泄漏。

7.2.3.2 按照 7.5.2的方法试验时，冷媒管内气体不应泄漏。

7.2.4 防冻结性能

按照7.6的方法试验时，液腔内储存液体无冻结。试验后，采暖机各个部件应无损坏，可正常运行，

7.3 主机性能

7.3.1 名义制热量

按7.7的方法试验时，采暖机的实测制热量应不小于名义制热量明示值的95%。

7.3.2 名义制热消耗功率

按7.8的方法试验时，采暖机的实测制热消耗功率应不大于名义制热消耗功率明示值的110%。



T/HEBQIA XXXX—XXXX

4

7.3.3 低温制热量

按7.9的方法试验时，采暖机的实测低温制热量应不小于低温制热量明示值的95%，且不低于名义

制热量明示值的90%。

7.3.4 低温制热消耗功率

按7.10的方法试验时，采暖机的实测低温制热消耗功率应不大于低温制热消耗功率明示值的110%。

7.3.5 最小运行制热

按7.11的方法试验时，采暖机在1 h试验运行期间，安全装置不应跳开。

7.3.6 性能参数

7.3.6.1 名义制热性能系数

按7.12.1的规定进行试验，得出采暖机的名义制热性能系数COP-12 ℃，并四舍五入至0.01的倍数。其

值应不低于明示值的95%，且不低于2.20。

7.3.6.2 低温制热性能系数

按7.12.2的规定进行试验，得出采暖机的低温制热性能系数COP-30 ℃，并四舍五入至0.01的倍数。其

值应不低于明示值的95%，且不低于1.80。

8 试验方法

8.1 通用要求

8.1.1 外观

采用目测方法检查金属部件表面及标识。采用精度为0.1 μm的涂层厚度仪测量涂层厚度。采用精度

为0.02 mm的卡尺测量划痕长度。

8.1.2 运转

采暖机在室温条件下连续运行，分别测量采暖机的输入功率、运转电流和进、出风温度，检查安全

保护装置的灵敏度和可靠性，检验温度、电气等控制元件的动作是否正常。

8.1.3 噪声

将采暖机置于半消音室中，将声级计置于暖气片1 m处，与名义制热量试验条件保持一致，进行噪

声测试，取3个不同测试点进行测试，取平均值。

8.2 内机性能

8.2.1 散热量

按GB/T 13754的规定搭建测试系统配置，选用表1规定的散热工况，进行散热量试验，重复测试3
次，取平均值。

8.2.2 加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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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液体从初始温度20 ℃加热至45 ℃的时间，同时记录热泵冷媒系统耗电量，重复测试3次，取

平均值。

8.2.3 密封性

8.2.3.1 向液腔注入液体，连接压力泵加压至 0.3 MPa，保压 30 min，目测是否泄漏。

8.2.3.2 向冷媒管通入氮气至 0.8 MPa，保压 30 min，用压力表记录压力变化，接口处涂抹肥皂水目

测是否起泡。

8.2.4 防冻结性能

将采暖机置于-10 ℃±2 ℃的低温箱内，开启热泵冷媒系统运行24 h，目测液体是否冻结，运行后

检查部件是否损坏。

8.3 主机性能

8.3.1 名义制热量

按GB/T 17758—2023附录A规定的方法，选用表1规定的名义制热工况，进行名义制热量试验。

8.3.2 名义制热消耗功率

按GB/T 17758—2023附录A规定的方法，在测量名义制热量的同时，测量采暖机的消耗功率。

8.3.3 低温制热量

按GB/T 17758—2023附录A规定的方法，选用表1规定的低温制热工况，进行低温制热量试验。

8.3.4 低温制热消耗功率

按GB/T 17758—2023附录A规定的方法，在测量低温制热量的同时，测量采暖机的消耗功率。

8.3.5 最小运行制热

将采暖机设定温度、风机转速等调到最大制热状态，选用表1规定的最小运行制热工况，使采暖机

启动运行至工况稳定后再运行1 h。

8.3.6 性能参数

8.3.6.1 名义制热性能系数

名义制热性能系数COP-12 ℃为名义制热量（W）与名义制热消耗功率（W）之比。

8.3.6.2 低温制热性能系数

低温制热性能系数COP-30 ℃为低温制热量（W）与其低温制热消耗功率（W）之比。

9 检验规则

9.1 检验分类

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9.2 出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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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每台产品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并附有产品合格证书。不合格产品应返工或报废，不得出厂。

9.2.2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外观、噪声、内机密封性。

9.2.3 抽样按 GB/T 2828.1的规定执行，出厂检验判定规则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2 出厂检验抽样及判定规则

序号 项目
抽样要求

检验水平（IL） 接收质量限（AQL）

1 外观 S-2 1.5

2 噪声 S-2 1.0

3 内机密封性 S-2 0.65

9.3 型式检验

9.3.1 当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正式生产时，如结构，材料、工艺发生变化，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新产品首次投产或老产品转产、停产 6个月以上重新投产时；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国家市场监管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9.3.2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文件第 6章规定的所有项目。

9.3.3 应在出厂检验合格品中随机抽取 3台进行检验。

9.3.4 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判定型式检验合格。检验结果中若有项目不符合本文件要求

时，应加倍抽样进行复检，若仍有项目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则判定型式检验不合格，产品暂停生

产，待整改后重新检验。

10 标志、包装、随行文件、运输及贮存

10.1 标志

10.1.1 产品本体应在明显位置设置永久性标识，其内容包括：

——产品名称；

——型号规格；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生产批号；

——生产日期；

——本文件编号。

10.1.2 包装件表面应标注：

——产品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毛重；

——净重；

——外形尺寸（长×宽×高，单位为 mm）；

——“小心轻放”“向上”“防潮”等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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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包装

产品应采用瓦楞纸箱包装，箱内以泡沫或珍珠棉衬垫防护，冷媒管接口及连通口套上塑料保护帽。

10.3 随行文件

应附带下列文件：

——产品合格证（注明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批号、检验日期、检验员代号）；

——使用说明书（含安装图、维护指南）；

——保修卡；

——配件清单（如螺栓、密封件等）。

10.4 运输

10.4.1 运输过程中应避免剧烈碰撞、挤压、雨淋、暴晒，不得倒置或侧放。

10.4.2 运输工具应清洁、干燥，温度为-20 ℃～50 ℃，相对湿度不大于 85%。

10.5 贮存

10.5.1 应贮存在清洁、干燥、通风的仓库内，远离火源、腐蚀性气体，避免阳光直射，贮存温度为

-15 ℃～40 ℃，相对湿度不大于 80%。

10.5.2 应堆放整齐，堆码高度不超过 3层，底层垫放防潮垫，避免直接接触地面。

10.5.3 贮存期（未启封）为 12个月，超过贮存期的产品应重新进行出厂检验，才可作为合格品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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